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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1300008） 

金管訴字第 11301957804 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君 
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上列訴願人因陳情事件，主張本會保險局應作為而不作為，

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

法申請之案件，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，認為損害其

權利或利益者，亦得提起訴願」。依本條項提起訴願者，須

以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為前提，如非依法申請之案件，即無

提起訴願之餘地。而所稱「應作為而不作為」係指行政機關

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，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

言。亦即人民須有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法令上依

據，始為該當。若法令僅係規定行政機關之職權行使，而非

賦予人民有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，則人民

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，性質上僅係促使行政機關發動

職權，屬建議、舉發之性質，並非屬於「依法申請之案

件」。又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

事項提起訴願者，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應為不受理

之決定。 

二、 訴願人於 113 年 2 月 15 日經由本會保險局民意信箱陳情

（第 1 次陳情）略以，其於 111 年 1 月 14 日透過○○保險

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保經）業務員投保其本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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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友等 8 人之○○○○產物保險公司（下稱○○○○產險）

「○○○○○○」防疫險（下稱系爭保單），同年月 19 日業

務員確認訴願人及親友等人之要保資料均已收件。嗣訴願人

於 111 年 5 月 6 日欲申請理賠防疫險，始發現○○○○產險

未收到要保文件，系爭保單亦未核保。訴願人復於 113 年 2

月 20 日向本會保險局民意信箱陳情（第 2 次陳情），請該局

依法對○○保經裁罰及對其業務員為停止招攬或撤銷登錄處

分。嗣訴願人再於 113 年 3 月 27 日向本會保險局民意信箱

陳情（第 3 次陳情），請該局責令○○保經裁處業務員 48 個

月停止招攬之處分。 

三、 查本會保險局就訴願人 3 次陳情，分別函請○○保經查復，

經○○保經說明，訴願人未於系爭保險之要保文件親簽確

認，且案關業務員亦自承未將文件交付該公司，故○○保經

無從將文件送交○○○○產險，亦無從進行後續遵循法令要

求事項。本會保險局並將上情以 113 年 5 月 16 日保局

（綜）字第 1130418203 號電子郵件回復訴願人在案。另依

○○保經 113 年 4 月 16 日 113○○字第 076 號函，該公司

業依行為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對該

業務員處以停止招攬 3個月之處分。 

四、 訴願人以本會保險局就其 113 年 2 月 15 日所提陳情事項，

未於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所定 2 個月處理期間內處理完畢，

認本會保險局應作為而不作為，爰提起訴願，並分別於 113

年 5 月 27 日（本會收文日）及同年 9 月 5 日補充理由到

會。 

五、 查訴願人要求本會保險局裁罰○○保經及處分業務員，其據

以陳情之保險法、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、保險業招攬及核保

理賠辦法等規定，未賦予訴願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上述事項

之權利，其請求屬陳情之性質，並非訴願法第 2 條第 1 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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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「依法申請之案件」。爰訴願人所提訴願，不屬訴願救

濟範圍內之事項，應不受理。 

六、 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公司間，以及保險業務員與要保人（被

保險人）間之法律關係，均屬私法範疇，相關私權爭議仍需

循司法途徑解決，併予敘明。 

七、 至訴願人請求陳述意見一節，因本件應為不受理決定，尚無

到場陳述意見之實益，核無必要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

主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邱淑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仁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洪令家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淑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肇鴻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文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傅玲靜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9 月 1 1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彭  金  隆 

 

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

訴訟。 


